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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食品安全关乎每个人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 食品安全是基本权利

的重要内容, 亦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食品安全既包括量的安全, 也

包括质的安全。 在物质相对丰富的现代社会, 食品安全主要是指品质上

的安全。 在分工日益细化的现代社会, 食品质量上的可靠性源于有序的

公共生产和社会监督。 近年来, 食品安全事件的频繁发生表明食品生产

经营活动存在某种失序现象, 这种失序现象是利益分化、 共识丧失和监

督弱化的必然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 传统的事后型食品安全治理模式

已经不合时宜, 预防型的食品安全共治模式应运而生。

预防型的食品安全共治模式应当以食品安全道德共识为起点。 新修

订的《食品安全法》规定: “对经综合分析表明可能具有较高程度安全风

险的食品, 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及时提出食品安全风险警

示, 并向社会公布。”值得注意的是, “较高程序安全风险”是一个不确

定性概念,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对较高程度安全风险的食品进行风险

警示本身就是一种有风险的事情, 这亦是食品安全风险预防性治理的内

生性矛盾。 这一矛盾的化解既要依靠技术进步, 也要依靠法律制度的变

革。 当然, 更重要的是食品安全方面的道德共识。 作为一个从事法学研

究的科研工作者, 笔者深刻地体会到道德共识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如

果没有道德共识, 任何技术和制度都是可以被突破的。

道德共识的形成无法一蹴而就, 少则几年, 多而几十年甚至上百

年。 近年来, 内部知情人士举报案例表明, 这种道德共识正在形成。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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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 食品安全的问题仍未消除, 仍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市场监管总局关于 ２０１８ 年第三季度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分析的通告》, “２０１８ 年第三季度, 全国共完成

并公布 ９６５７２７ 批次食品(含保健食品和食品添加剂) 样品监督抽检结

果, 检验项目全部合格的 ９４２９０８ 批次, 不合格的 ２２８１９ 批次, 总体合

格率为 ９７. ６％, 不合格率为 ２. ４％”, 其中影响食品安全的主要因素“仍

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微生物污染和农兽药残留超标等三类

问题为主, 分别占不合格总数的 ２６. ８％、 ２４. ７％、 ２４. ４％”。 “检出非食

用物质、 生物毒素污染问题占不合格总数的比率, 较 ２０１７ 年同期高

２. ８ 和 ０. ７ 个百分点。”

上述数据表明, 食品安全治理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徐信贵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

序  言



前　 　 言

食品安全风险警示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讯行为, 是行政机关运用信

息工具进行食品安全风险规制的重要手段之一。 从我国现行立法上看,

狭义的食品安全风险警示是指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和省、 自治

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针对经综合分析表明可能具

有较高程度安全风险的食品所发布的公开警示, 而广义的食品安全风险

警示亦包括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农业行政部门依据各

自职责公布食品安全信息。 本课题以广义的食品安全风险警示为研究对

象。 虽然《食品安全法》及其配套法律规定中无法找到食品安全风险警

示的“制度”表述, 但是立法中的“制度”标识是某一“特定存在”成为制

度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 如果食品安全风险警示具备了制度的构成

要件, 即使立法中没有以“制度”两字进行描述, 也不能否定其制度属

性。 从制度的构成要件上看, 食品安全风险警示具备了观念原则、 规范

依据、 组织体系、 制度系统四大制度要素, 是一项独立的制度。 正当

性、 科学性、 及时性、 客观性、 程序性、 有效性等是食品安全风险警示

的法治要素。 法治要素是法律价值的反映, 各法治要素之间存在一定的

位序关系。

由于过度工业化所产生的技术风险只是风险社会的外在表象, 而风

险社会的本质问题是制度性风险。 所有的技术风险对人类的致害后果都

是在制度因素下产生的。 政府决策与风险社会之间有“制度”的耦合性。

因此, 应将风险的社会治理回归制度本质, 即通过制度完善来应对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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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近年来, 我国政府在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２０１５ 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亦明确要求食

品安全监管部门提高风险管控水平。 但就食品安全风险警示的制度实践

而言, 目前还存在立法缺陷(立法模糊性明显、 配套立法不足)、 行政

实施障碍(价值冲突、 主体多元、 检测障碍、 权责分裂、 效能不足)和

司法监督困境(权力架构失衡、 司法偏好、 责任认定难)。

食品安全问题并非只出现在我国。 当前,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已成为

一个全球性的难题。 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法回避食品安全问题, 都要在

制度建设上回应食品安全风险。 事实上, 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上, 一些

国家或地区已经形成了较具特色的制度或措施。 以“风险防控”和“权利

保障”为检索重点, 可以发现美国的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制度、 我国台湾

地区的医师通过制度以及德国的基本权“三阶审查”制度具有一定的借

鉴价值。

基于食品安全风险警示的特殊性, 完善食品安全风险警示制度应以

“权力自制”“信息规制”和“司法监督”为着力点。 行政权具有自我扩张

的天性, 亦有自我规制的特性。 食品安全风险警示的行政自我规制是行

政权特征的表现。 加强食品安全风险警示的行政自我规制工作, 应以问

题为导向, 以效果为目标, 以健全食品安全风险警示自我规制的规范体

系、 行政组织、 内部监督和政府回应机制为主要路径, 从而提高食品安

全风险警示自我规制强度和效果。 完善食品安全风险警示的信息规制应

针对性地拓展常规与非常规模式的信息收集路径, 提高信息流通的透明

度, 加强信息工具与其他工具的组合运用, 构建食品安全风险信息规制

的利益衡平机制; 对食品安全信息公开的范围进行明确界定, 对于具有

处罚性的食品安全风险警示应通过实体规范和程序机制予以限制。 未达

到风险警示程度的食品安全信息应依申请公开, 行政机关不能依职权自

主公开。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对依申请应当公开未达到风险警示程度

的食品安全信息时, 如若涉及个人隐私、 商业秘密和国家秘密等敏感信

息, 应对这些信息进行保留。 针对食品安全风险警示行为的特性, 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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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诉讼机制的创新, 在诉讼中引入预防性行政诉讼, 提高法律原则在

诉讼中的适用频率, 构建食品安全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同时, 完善责任

追究机制, 加强食品安全领域的“行” “刑”衔接, 明确食品安全消费警

示行为法律责任判定标准。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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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一)国外研究现状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德国的行政机关通过向居民发布声明以提醒大

家注意特定的工商业行为, 例如, 德国联邦卫生部公告某些葡萄酒含乙

二醇, 有害健康, 该行为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 就目前收集的国外文献

而言, 关于食品安全风险警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大方面: 一是食品安

全风险警示的定性问题, 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认为风险警示是一种行政

事实行为, 例如, 德国公法学家哈特姆特·毛雷尔先生认为风险警示

“是事实行为的一种特殊形式”, 日本行政法学者盐野宏将这种消费危

害情报的披露称为“行政过程中的教示行为”,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贝格、

莱丁格等; 二是风险警示的不利影响及其控制问题, 学者们已开始关注

风险警示的负面影响, 明确提出“如何平衡潜在危险下的公众安全要求

与无辜的公司和个人免于不利宣传诱发危害的需要”这一重要议题, 并

对风险警示不利影响的程序性控制作了一些探讨, 代表性文献有: 《行

政机关的不利宣传》(欧内斯特·盖尔霍恩, １９７３)、 《侵害性警告》 (楚

克, １９８８)、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不利宣传的运用》(列昂, １９９２)

等; 三是风险预防原则的适用问题。 反对论者认为“风险预防原则在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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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上是令人困惑的” (孙斯坦, ２００３), “风险预防原则的鲁莽运用实际

上是增加而不是减少了与食品相关的风险”(哈内坎普, ２００３); 肯定论

者认为“通过风险分析可以确保真正的预防性”(高克兰尼, ２００２), “风

险预防原则可以释放出更多的行政裁量空间, 使行政机关选择更具‘情

境合理性’的规制方案”(大卫·达纳, ２００９)。

(二)国内研究现状

关于食品安全风险警示的研究, 我国仍处于初步阶段。 从目前掌握

的文献上看, 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 一是食品安全风险警示的

行为属性及控制问题, 形成了“行政事实行为说” “行政法律行为说”两

种观点, 代表性文献主要有: 《公共规制中的信息工具》 (应飞虎、 涂永

前, ２０１０)、 《公共警告与“信息惩罚” 之间的正义》 (朱春华, ２０１０)、

《食品安全风险公告的界限与责任》(王贵松, ２０１０)、 《作为行政强制执

行手段的违法事实公布》 (章志远, ２０１２)等; 二是风险认知模式问题,

存在“专家风险认知模式说”“公众风险认知模式说”和“公私合作风险认

知模式说”三种不同观点, 代表性文献主要有: 《风险认知模式及其行

政法制之意蕴》(戚建刚, ２００９)、 《风险评估的行政法治问题———以食

品安全监管领域为例》 (沈岿, ２０１１)、 《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治》 (金自

宁, ２０１２)。

(三)研究现状述评

上述研究对启发新思路、 进一步开展食品安全风险警示制度的研究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就目前而言, 关于食品安全风险警示的研究空间

并非已然饱和, 食品安全风险警示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没有因为上

述研究成果的出现而得以全面消解。 我们认为: 食品安全风险警示并非

是一种性质单一的行政行为, 而具有复合属性; 对食品安全风险警示的

侵害性应当以程序控制为主; 食品安全风险警示的域外经验、 公私合

作、 立法构造、 法律控制等方面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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